
北川羌族自治县发展和改革局文件
北发改投资〔2025〕77 号

北川羌族自治县发展和改革局
关于调整北川羌族自治县智慧交通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建设内容的批复

北川羌族自治县公安局：

你单位《关于调整北川羌族自治县智慧交通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建设内容的请示》（北公〔2025〕18 号）收悉，四

川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项目编码：2412-510726-

04-01-357184。

经研究，同意调整北川羌族自治县智慧交通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建设内容，现就该项目审批事项批复如下：

一、项目名称

北川羌族自治县智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二、项目业主

北川羌族自治县公安局。

三、建设地址

北川羌族自治县。

http://59.225.203.185/udfile/open.do?fileid=7fb645e2-3cfc-43f8-9cfe-a0bb0a3391ab
http://59.225.203.185/udfile/open.do?fileid=7fb645e2-3cfc-43f8-9cfe-a0bb0a3391ab


四、建设性质

新建。

五、建设规模及主要内容

调整为：建设智慧交通管理平台，包括数据分析平

台、交通运行监测平台、业务支撑平台，配套感知源后端

存储及管理系统，动力系统；建设道路实时监测系统，新

增各类监控点位 900 处，高清监控摄像头 1672 个，新建智

慧灯杆 168 根，监控立杆 720 根，配套智慧交通控制系统

设施设备；新建智慧停车管理系统，对县城 26 处停车场进

行智慧化升级。项目不涉及新增算力（数据）中心。

六、项目总投资及资金来源

估算总投资 4503 万元,资金来源为争取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资金和财政资金。

七、招投标意见

项目招标核准意见详见附件。项目单位须严格按照本

核准意见依法进行招标投标活动。

八、建设工期

12 个月。

九、其他事项

如需对本项目核准文件所规定的有关内容进行调整，

请及时以书面形式向县发展和改革局提出调整申请，并按

照有关规定办理。本批复文件有效期为 2 年，自印发之日

起计算。



项目在有效期内未开工建设的，项目单位应在本批复

文件有效期届满前的 30 个工作日之前向县发展和改革局申

请延期；项目在本批复文件有效期内未开工建设也未向县

发展和改革局申请延期的，或虽提出延期申请但未获批准

的，本批复文件在有效期届满后自动失效；项目在有效期

内开工建设的，本批复文件不再有时间限制，是依法办理

项目建设、竣工和运行等相关手续的重要依据。

请据此批复抓紧做好项目前期工作，进一步落实项目

建设资金、土地等要素条件，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基

本建设程序办理好项目相关建设手续后，方可开工建设。

同时，请严格执行建设标准及规范，切实加强项目质量与

安全管理，严格控制项目投资和建设规模，切实发挥投资

效益。

附件：招标核准意见

北川羌族自治县发展和改革局

2025 年 4 月 11 日



北川羌族自治县发展和改革局招标核准意见

建设项目名称：北川羌族自治县智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招标范围
招标组织形

式
招标方式

备 注
全部
招标

部分
招标

自行
招标

委托
招标

公开
招标

公开招
标(随机
抽取)

邀请
招标

勘察、设

计
全部
招标

委托
招标

公开
招标

施 工
全部
招标

委托
招标

公开
招标

监 理
全部
招标

委托
招标

公开
招标

重要设备

和材料
全部
招标

委托
招标

公开
招标

审批部门招标核准意见说明：

一、 招标范围：勘察、设计、施工、监理、重要设备和材料（含安装）等达

到必须招标标准的，应当全部招标。

二、 招标方式：实行公开招标方式。招标人应当在指定媒介发布招标公告。

在其他媒介发布招标公告的，其内容必须一致。

三、 招标组织形式：委托招标。

四、 评标标准应该在招标文件中详细规定，除此之外不得另行制定任何标

准。

五、 评标专家应按《四川省评标专家和综合评标专家库管理办法》（川办发

〔2021〕54 号）的规定确定。

六、 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应按《四川省国家投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条

例》第十三条规定逐项提供备案材料。

七、 招标人和招标代理机构应严格按照《中华人民招标投标法》、 《中华人

民共和国招标投标实施条例》、 《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发改委令

第 16 号）、 《四川省国家投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条例》、 《四川省

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规范国家投资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工作的意见》（川

府发〔2014〕62 号）、 《关于进一步放开建设项目专业服务价格的通知》

（发改价格〔2015〕299 号）、 《关于印发<绵阳市国家投资工程建设项目

采用随机抽取方式确定中标候选人实施细则>的通知》（绵府办发〔2018〕

15 号）等法律、法规和规章以及本核准要求进行招投标活动。招标人应通

知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对开标、评标、定标进行监督。

2025 年 4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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